
“灰色支出”占药价20%

医疗腐败推高多少药价？

“公关费用占药价一半”靠谱吗

“药品生产企业给经销商的‘营销’费用，一般是药品中标
价的

50%

左右。 ”在漳州医疗腐败案中，上述媒体调查得出的
数据，格外引人注目。

这是否意味着，所有药价中，都有约一半成了行贿费用？

“按药品的品种不同，‘公关费’出入很大。 ”中国医药企业管
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实际上，

从宏观角度看， 销售费用占到药价的
30%～40%

是比较普遍的。

既包括了合理销售支出，也包括用来做关系的‘灰色支出’。 ”

于明德会长告诉记者，像销售人员的工资费用、差旅费和
其他必须的杂费，都算合理销售支出；剩下的就是不合法、不
合规的所谓“贿赂”。 而在他的估算中，后者平均下来，约占到
最终药价的

20%

。

上述平均数据，与漳州所谓“天价公关费”药品有一定差
距。

供漳州涉案医药代表供述，在约
50%

的营销费中，区域
经理一般将

15%

左右用于“公关”当地卫生、药监等部门相关
人员，将

30%

左右给予二级代理及下线业务员，这些下线人
员负责“公关”各家医院。

区域经理、二线代理、下线业务员……一家大型跨国制药
企业医药代表张薇（化名）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从媒体
披露的信息看，差距存在的“秘密”，很可能与上述药厂采用的
“招商式”卖药模式有关———而这是国内相当比例制药企业的
选择。

“在包括存储、运输、税费等流通环节，已经‘吃掉’相当比
例药价的大背景下，链条长、环节多、费用大的‘招商售药’，更
助推了从出厂到最终销售之间的惊人差价。 ”张薇说。

为什么这么说？ 这要从“药价是如何形成的”说起。

记者查询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发现， 我国目前药品定价
机制大体分三种：国家发改委定价、所在省制定指导价和企业
自主定价。其中，前两者制定的重要依据为企业上报的成本信息，

相关部门在加上合理的利润之后， 从而制定出相应政府定价。

但由于政府有关部门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 在提供定价的资
料时，企业往往不如实提供成本信息，成为业内“潜规则”。

“企业在上报成本信息时， 首先将两类成本计算在药价
中：一类是生产成本，如原材料、员工工资、水电费等制造费
用；再一类是其间费用，包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广
告费等。”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
绍，由于生产成本比较难“做花账”，销售费、广告费等，就很可
能成为“隐藏药价水分”的黑池。

“现在的情况是，流通环节所占比例太大，已经达到了药
品生产成本的数倍。”江苏省一家中型制药企业经理李荣向记
者透露，“拿我们厂的泮托拉唑肠溶片（一种治疗胃溃疡、食管
炎的常见药品———记者注）来说，我们的生产成本是几元钱，

出厂定价是
7

元钱，但是在医院能卖到
70

元。 ”

李荣所在药厂的泮托拉唑肠溶片采用的就是“招商卖
药”，他自曝，流通环节成本能占到最终药价的

70%～80%

。“这
里面包括给医生的

25%

的药价返点，也包括给各级代理商的
利润。 ”

何谓招商卖药？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询发现，目前国内，

药品生产企业的销售模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招商式，即企业
找专门做药品销售的代理公司负责销售；一种是医药代表式，

即企业有自己的医药代表，医药代表直接去医院卖药。

据
2010

年《中国医药报》报道，中国
80%

的医药生产企
业终端推广能力极其有限。它们大多采用“底价包销”的模式，

由代理商的“倒票” 来使自己的药最终流通到医生的处方笺
上。而硬币的另一面是，据

2012

年公开资料显示，我国拥有约
1.3

万余家药品批发企业，近
40

万家零售药品门店，远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但一直难以走出“小、散、乱”的局面。

“这样长的链条，层层抽成，每层都必须有足够的利润空
间才能存活。”几家大型制药企业的医药代表在不同场合告诉
中国青年报记者，按照业内平均每层业务员

5%

的比例计算，

也是一笔可贵的流通成本。

更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
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恒鹏提示，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各级代理
商就不得不进高价药、高价卖，用炒高药价的形式，把其中的
“公关费用”收回来。

“而对链条的终端———医生来说，在回扣比例不变、

15%

固定加成不变的情况下，药品定价的基数越高，医生的收入就
越丰厚。 ”李荣说，这样一来，医与药很容易“相互成全”，最终
埋单的则是患者。

终结医疗腐败，谁是利器？

全国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委员肖永红告诉
《中国青年报》记者，合理用药的准则应该是六个
字：安全、有效、经济，但药企无序竞争让它在现实
中变了味儿。

“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在于，由于医生
-

病人的专
业知识不对等，医生的意见占据强势地位，当药企以
利益‘绑架’或‘游说’医生时，病人多数情况下只
能成为被动消费者。”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
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岳向记者表示。

但人人喊打却“久剿不绝”，这几乎可以概括
医药腐败的现状。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对商业贿赂行
为做出如下规定： 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
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 在账外暗中
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
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 以受贿论
处。

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
布了《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意见》，《意见》第四条将医疗机构中的国家
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及医务人员受贿、索贿
行为按照刑法中的贿赂犯罪进行处罚。

然而，“利诱”之下屡有“试法者”。

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原院长富景春受贿获罪，

原江苏常州第七人民医院院长因受贿
62

万获刑
7

年，宁波第一医院被曝
48

名医生吃了
20%

药价
回扣， 珠海

9

家公立医院药剂科主任栽倒在药品
供货商的“贿赂门”下，广东高州市人民医院数十
医生卷入“回扣门”违纪金额

580

多万元……除福
建漳州医疗腐败案外，类似丑闻，近年来在不断上
演。

“如果一个鱼池里面几条鱼死了， 是鱼的问
题，如果这个鱼池里的鱼都死了，可能就得重新来
建这个鱼池了。”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李玲教授，这样评价改革的必要性。

那么终结医疗腐败，谁是利器？

一种业内经典的说法是， 导致医贿行为大行
其道的“主谋”，是现行以药养医的体制。如朱恒鹏
认为，培养一个医生的高投入，和医疗服务的价格
长期被人为“压低”，是产生医生腐败行为的主因。

而制药企业的贿赂，正好契合了“医生迅速提高收
入”的需求。

“药品集中招标难有透明的环节，能否中标还
需要征得各个医疗单位的确认， 迫使药企不得不
‘多次公关’。 ”张和说，一种药品从生产到消费者
手上的中间环节太多、“权力寻租”空间大，也是致
医贿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李玲教授认为，我国药品市场研发能力
缺乏，药品同质化严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招标
只招了一个目录，而生产一种药有很多厂”，这也
迫使制药企业不得不竞争择钱，“公关中的腐败越
来越大，这个药价虚高成分也就越来越大”。

记者注意到，为了终结“医疗贿赂加剧药价虚
高” 的怪圈， 近年从国家层面到医院层面都在探
索。

近日国家卫计委就召开专项会议， 审议并通
过了《

2013

年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
风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意见》， 要推动源头治本，完
善药品集中采购制度，规范医药购销秩序，降低药
品虚高价格。

在药品招投标领域，

2007

年原卫生部也下发
《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
定》，探索建立医贿行为不良记录制度。

针对代金销售等贿赂行为， 全国一些省市的
医院，也陆续安装了“电子监控软件”，来遏制不法
药企通过“统方”来贿赂医生。

于明德会长认为， 要铲除腐败根源不是抓现
象，而是建立良好的市场化体制。 “医疗服务市场
化是大势所趋。 ”他说， “毕竟政府投入再多也不
可能把所有事情都办了，给医院充分的、作为独立
法人的自主权，让医院去拼价格、拼服务，老百姓
自然愿意去价格便宜、服务好的医院看病。最后在
医保结算的时候按人头付费， 这样医院的自主性
就上来了。 ”

于明德会长说， 同时也要严格法律法规，“收
贿受贿见一个抓一个。 ”另外，还要建立良好的激
励措施，“让肯于改革、敢于革新技术、让老百姓受
惠的医院得到更多的利益。 ”

张薇则认为，从制药企业的角度看，要关上医
疗腐败的潘多拉盒子，“终结‘药品同质化’的局面
才是釜底抽薪之举”。 （据《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黑寅升版面设计：郑虹校对：张晗 法制周刊·重磅
B6

2013.7.30

星期二

� � � �

福建漳州，近日因一起重大医疗腐败案，而进入全国公众的视线。

据福建省漳州市纪委调查，从今年年初至今，纪委近半年内共发现该市直区县
73

家医院均
涉嫌医疗腐败，“无一幸免”。截至发稿，该市九成医生涉案，

57

名医药代表被抓获。目前退赃金额
已达

2049

万元，平均每人贪腐金额约
1.8

万元。

医院“集体沦陷”令人震惊，而更令老百姓关切的是：《人民日报》披露，漳州一些药品的虚高
售价里，成本只占二成，“公关费”却能占去一半。

几乎无人否认的是，在“看病贵”痼疾中，医疗腐败“贡献”颇多。为何国家屡出重拳，一些药价
依然“水分十足”？ 其中，医疗腐败究竟能推高几成药价？ 《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医疗腐败推高多少药价

福建漳州
73

家医院“全线失守”令人唏嘘，而几乎无人
否认，它只暴露了国内医药流通领域商业贿赂的冰山一角。

“在药价的水分中，流通环节占一部分，医院占一大部
分，一些非正常环节也贡献颇多。 ”于明德会长告诉记者，

“不能说是哪个环节推高了药价
,

它是被一层层加上去
的”。

那么，医疗腐败大概“贡献”几何？

于明德会长告诉记者，在业内，与医疗腐败直接关涉的
“灰色支出”占最终药价的

20%

是一个平均值。 另据《中国
青年报》记者梳理，在近三年媒体披露的相关数据中，医药
代表用来给医疗系统“做关系” 的成本， 少则占到药价的
5%

，多则能达
30%

以上。

这笔钱流向了谁的口袋？据漳州市纪委披露，这次漳州
重大医疗腐败案， 共有

1088

名医务人员、

133

名行政管理
人员涉案。

“除了直接给医生‘回扣’等贿赂行为外，我们现实中存
在的医疗腐败手段，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长期关注医疗领
域商业贿赂问题的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张和律师， 在接受
《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李荣向记者透露，一种药品要最终卖到消费者手上，至
少要通过四道关、与各个部门打交道：第一关是通过招投标
程序，进入省一级药品集中采购目录；第二关是进入地市一
级卫生管理部门的药品目录； 第三关是医院要采购这些药
品； 第四关就是科室内医生在诊疗过程中， 要开具这些药
品。

“注册涉及药监，价格涉及发改委，进医保涉及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进地方涉及地方招标办，进医院涉及医院院
长、科室主任、医生等……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腐败空间。”

李荣表示。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就拿我前几年做销售为例，某
种药品想要进入三甲医院， 少说也要公关给医院的药事委
员委几万元， 这还只能保证药品进入医院。 医生开药要回
扣， 药房的‘统方’（即医药营销人员对医生用药量进行统
计，按照用量发放回扣的行为———记者注）人员要打点，有
时保安也是需要做工作的。总之做临床（药品销售）这边，水
深着呢。 ”

《中国青年报》记者进一步咨询了多位医药销售业内人
士后发现，当前，除了以药品售出多少来计件返点的“传统”

代金销售之外，组织医生参加学术会议、出国考察、在学术
期刊上发表论文、支付多则数千元的讲课费等，都是医药代
表常用的促销手段。

“总体来说，本土药企选择‘代金销售’、直接给提成的
比例高一些，跨国药企则更倾向于采用‘学术推广’等隐蔽
性强的促销手段。”一位业内咨询人士这样向中国青年报总
结。

张薇向记者佐证了上述说法。 她透露， 在她所在的公
司，最终药价的

20%～30%

约为运营成本，但除去正常支出
外，用来做“学术推广”的一般能占到药价的

5%～10%

。

记者查询
RDPAC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发行
业委员会———记者注）主页获悉，严格来说，“学术推广”是
IFPMA

（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全球药品推广行为准
则》所允许的。 “但正是这

5%～10%

，也最容易成为滋生‘暗
箱交易’的灰色地带。 ”张薇透露，在学术推广等“面对面的
交流”中，“夹带”给医生提供旅游、休闲、娱乐等活动，这种
意义上的贿赂，在业内已是通病。

“不同领域的药‘灰色支出’差别较大，总体而言，中药
的回扣比西药更大。”国内规模最大的医药行业论坛丁香园
医学论坛创始人李天天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记者查阅媒体报道发现， 采用招商卖药模式的制药企
业，其涉及的医疗腐败形势恐怕更不乐观：有的代理商在从
生产厂家低价拿到药品后，除了动用自己的销售团队外，还
有一种方式是找“枪手”。 所谓“枪手”，不属于销售公司，但
通常跟某家医院高层有“过硬”的关系，只做那一家医院的
生意。代理商将“枪手”“定点投放”在某家医院后，“枪手”拿
药价与最终售价之间动辄数十倍的差额， 基本全部用来滋
养医疗腐败了。

尽管医药代表“各显神通”，但相同的是，其中的受贿
方，有医生的身影，也有医药界官员的身影。 商务部统计显
示，仅在药品行业，商业贿赂每年侵吞的资产就有

7.72

亿
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的

16％

。


